
臺灣司法主管機關與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

令王國主管機關閉移交受刑人協議

臺j彎司法主管機關與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主管機關(以

下簡稱「雙方主管機關 J ) 

考量關於國際移交受刑人安排之發展;

達成共識如下:

第一{'* 定義

為本協議之目的:

一、刑罰:搞得移交或已移交受刑人方領域之法院，因受刑人

之刑事犯罪而宣告涉及剝奪自由之任何有期或無期之懲

罰或措施。

-、裁判:指宣告刑罰之法院所為之決定或命令。

=、受刑人:指因刑事犯罪而依遣送方法院裁判須被拘禁在遣

送3穹領域監獄或其他機構內而得移交或已移交之人。

四、遣送方:搞得移交或已移交受刑人方領域之官方授權人

員。

五、接收方:指得受移交或已受移交受刑人方領域之官方授權

人員。

六、 緊密關條:



(一)就英國而言，拈來自英國而被認定為持有英國護照且在

英國有居留權之個人，或任何經英國政府考量與英國有

緊密關條而認、為過於移交之人;

(二)就臺灣而言，指來自臺灣而被認定為持有臺灣護照且在

壹灣設有戶籍之個人。

第二條一般原則

雙方主管機關應依據本協議就移交受刑人相互提供最大範圍之

合作。

經雙方主管機關同意且依據本協議之規定，受刑人得在其本人之

同意下，自遣送方領域移交至接收方領域繼續執行由遣送方法院

所宣告之刑罰。

移交受刑人之請求得由遣送方或接收方提出。

雙方主管機關得另訂閱於執行本協議之其他安排。

第三條移交之條件

依據本協議移交受刑人，應符合下列條件:

一、符合本協議之目的，受刑人與接收方領域有緊密關條。

i 二、 受刑人依本協議第六條第一項所為之同意移交。



二、裁判確定且在遣送方領域並無與該裁判之罪或受刑人所

犯其他犯罪有關之訴訟程序尚未終結。

四、據以判刑之作為或不作為，依據接收方領域法律亦構成犯

罪。

五、於收到移交請求時，受刑人之殘餘刑期尚餘十二個月以

上。但經雙方主管機關同意之特殊情況下，符就殘餘刑期

少於十二個月之受刑人進行移交。

六、雙方主管機關依據各自法令規定及其他要求，均同意移

交。

第四條請求及回復

移交之請求及回復應透過官方管道以中文或英文書面向有關機

關為之，並檢附譯文。

為達成前項目的，雙方主管機關應以換函方式通知對方有關其指

定辦理移交業務之機關。

第五條移交之程序

接收方請求移交受刑人疇，應連同書面請求提供可得知之下列資

( 訊予遣的:



一、受刑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地。

-、受刑人所在處所。

三、 受刑人在接收方領域內之永久地址。

遣送方請求移交受刑人，或已接獲依據前項所提出之移交請求且

原則上已準備考慮該請求，遣送方應以書面連同下列資訊通知接

收方:

一、受刑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地。

-、受刑人所在處所。

三、可得知之受刑人在接收方領域之永久地址。

四、據以定罪及判刑之事實之陳述。

五、刑罰之種類、期間、開始執行日期及執行完辜日期， ，於適

當時，包含受刑人已執行刑罰之期間，及任何受刑人因工

作完成、良好表現、拘禁或其他原因而得主張之減縮刑期。

六、裁判影本及據以裁判之法律責訊。

七、任何其他可得之資訊，包含對受刑人移交及後續執行刑罰

可能有重要性之受刑人醫療或監禁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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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收方在考量遣送方所提供之資訊後，有意願進行移交嗨，應以

書面通知遣送方並提供下列資訊:



一、有關符合本協議目的之受刑人與接收方領域有相關關條

之陳述。

-、接收方領域相關得以說明遣送方據以判刑之作為或不作

為，依據接收方之法律亦構成犯罪之法律規定。

=、 關於受刑人於移交後，在接收方領域內受拘禁之法規效呆

之陳述，倘有本協議第九條第三項情形峙，包含依據該項

規定所為之陳述。

四、任何關於受刑人未完成之追訴、定罪或刑事調查之陳述。

遣送方有意願進行移交峙，應將同意移交條件之書面提供予接收

方。

雙方主管機關在移交獲致同意後，應進行移交受刑人之安排。遣

送方移交受刑人予接收方峙，應於雙方所同意之日期及地點為

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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遣送方或接收方如決定不同意移交峙，應以書面通知他方。

第六條 同意及同意確認

遣送方應確認受刑人依據本協議第三條第二款同意移交，且其同

意你出於自願'並完全瞭解移交之法律效呆。表示同意之程序應

依據遣送方之法律規定為之。



遣送方應提供機會予接收方確認、受刑人之同意你出於自厚、頁，並完

全暸解移交之法律效呆。

第七條遣送方移交受刑人之效呆

接收方接收受刑人應有停止遣送方執行刑罰之效果。

當接收方認定刑罰已執行完辜，在遣送方未執行之刑罰視為已執

--
4丁。

第八條 司法權之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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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遣送方保有變更或撤銷裁判及刑罰之專屬管轄。

第九條刑罰之繼續執行

接收方應將刑罰視為在其領域內所宣告之刑而據以執行。

移交後刑罰之繼續執行應依據接收方領域內之法律及程序為

之，包含拘禁條件及釋放之規定。

如刑罰類型或執行期間與接收方領域內之法律規定不相符合

日寄，接收方該管機關在移交前取得遣送方之同意，得依據其法律

所規定之相類似罪名轉換刑罰。



當以相類似罪名轉換刑罰峙，接收方應受遣送方在任何意見書、

有罪認定、裁判或量刑所認定之事實所拘束。

轉換之刑罰應盡可能符合在遣送方領域內所宣告之刑罰，且不得

低於接收方領域內之法律就相類似罪名規定之最高刑度。轉換之

刑罰不應在遣送方領域內所宣告之刑罰類型或期間上加重，亦不

得超過依據接收方領域內法律規定之最高刑度。

轉換刑罰峙，接收方不得將自由刑轉換為罰金刑。

il 
接收方收到遣送方通知關於特赦受刑人，或任何終止或縮減刑罰

之決定或措施時，應即改變或終止刑罰之執行。

接收方應提供下列關於刑罰之繼續執行之資訊予遣送方:

一、 當刑罰已執行完畢或附條件釋放峙。

二、受刑人在刑罰執行完畢前逃逸。

=、 受刑人因任何理由而無法完成刑罰。

第十條受刑人之權利

受刑人得向遣送方或接收方表達其依照本協議受移交之意願。

依據本協議而受移交請求之受刑人應具有下列權利:



由遣送方告知本協議之妥當。

取得以受刑人使用之語言載明移交條款之書面說明。

一、

- 、

一

受刑人之符遇第十一條

雙方主管機關應使所有依據本協議移交之受刑人享有生命權與

兔於酷刑及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。

費用第十二條

因移交受刑人而產生之費用，除雙方主管機關另有安排外，應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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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收方負擔。

受刑人之過境第十三條

雙方主管機關之任一方移交受刑人至第三地或自第三地移交受

刑人峙，另一方主管機關將合作協助該受刑人過境其領域之事

宜。雙方主管機關有意進行此等移交事宜者，應事先通知另一方

主管機關。本條並不影響雙方主管機關在特定個案下拒絕允許過

境之權利。

適用之領域第十四條

本協議應適用在:



一、就英國而言，及於太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與曼島之

領域;且反於其他在國際關條下英國負責之領域及雙方主

管機關籍由換文方式同意本協議效力所擴及之有頁戚。

二、就臺灣而言，及於臺灣之領域。

第十五條適用之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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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協議對於生效前或生效後判處刑罰之受刑人之移交，均適用

之。

第十六條爭端解決

任何因解釋或適用本協議而生之爭議，應由雙方主管機關諮商解

決，不應經由任何國內或國際法庭或第三方來解決。

第十七條最終條款

本協議自後簽署之日起生效。

雙方主管機關之任一方得隨時以書面通知另一方主管機關終止

本協議。該終止庭、於接收通知之日後 6 個月生效。

儘管任何終止之提出，本協議及任何依據本協議所為之係詮或義

務，對於依據本協議在終止生效前所為移交受刑人之刑罰執行應

繼績有效。



雙方主管機關同意上述安排。

本協議以中文及英文簽署一式二份，兩種文本同一作準。

臺灣司法主管機關 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

主管機關

載本是J rf!_-_.-! 
(娃名)戴采處 (姓名) Digby Griffith 

(職銜)法務部國際反兩岸法律司副司長 (職街)國家罪犯管理服務署全國事務服

(日期) ~oI6. CÞ. /6. 

(地點〉臺北

務司司長

(日期) g 、 Sr2β{6

(地點)倫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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